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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 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 10 年间， 中国已发展形成了 21 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 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强大新格局。

□ 中国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渐次推进， 仰赖于自贸区的法治试验： 运用暂

时调整 （停止） 法律适用方法与自贸试验区条例， 使试验性制度得以

在各自贸区应用； 国家相关立法在修订中吸收体现了自贸区试验成熟

的制度； 自贸区制度的系统性集成式改革推进了国家立法。

□ 我国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自贸区 （港）， 而是需要多个自贸区 （港）

协同发挥作用。 未来， 自贸试验区经过不断发展， 也会逐步形成自贸

区 （港）。 因此， 中国需要一部统一的 《自贸区法》， 用以规范自贸试

验区、 自贸区（港） 未来的发展。

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策略与立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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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 中国大陆地区的第

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 10 年间，

中国已发展形成了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

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 构成了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强大新格局。 自

贸试验区战略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

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 对外

开放“新高地” 与对内改革“试验田”

的自贸区使命得以彰显。 是以， 对于自

贸试验区改革的十年发展历程实有必要

进行一次全面总结， 并予以未来规划。

本文主要从自贸试验区立法视角回顾与

展望， 期待助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

实施与相关立法的完善。

开创暂时调整（停止）

法律适用的立法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明确提出

全面依法治国， 2020 年 11 月， 更是首

次召开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

的指导思想。 在此时代背景下， 自贸试

验区立法始终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

体要求与发展方向。

首先， 开创了暂时调整 （停止） 法

律适用的立法技术方法。 始自 2013 年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之

初。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区总体方

案》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国务

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授权国

务院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有

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草案）》； 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

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

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继而，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

验区） 正式挂牌开张。

2015 年， 中国第二批自贸试验

区———天津、 广东、 福建自贸试验区挂

牌运行， 亦如前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再次作出授权决定， 暂时调

整包括“外资三法” 与《台湾同胞投资

法》 的行政审批相关规定。 2015 年的

《立法法》 修订， 增加设置第 13 条规

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 决定就行政

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

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

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嗣后， 授权暂时调

整（停止） 法律适用作为一种“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 立法技术被屡屡运用， 越

来越成为一种新的、 更为常见及普遍的

制度改革方式。

其次， 自贸试验区条例成为自贸区

治理的“基本法”。 21 个自贸试验区皆

先后公布了自贸区条例， 使之成为各自

贸试验区运行的“基本法”， 做到“坚

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最后， 自贸试验区法治是统筹国内

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键所在， 是国内法

治与国际法治的链接。 自贸试验区法治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借鉴境外自

贸试验区（港） 法治， 结合国内改革需

要而形成， 因此成为统筹国内法治与涉

外法治的关键所在。 通过“先行先试”，

形成战略性与创新先行性的自贸试验区

法治规范， 优化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完成“压力测试”， 形成规则， 经由双

边或多边谈判与认定， 或通过国际组织

传播等方式， 参与引领国际经贸治理。

因此， 自贸试验区法治便成为国内法治

与国际法治的桥梁链接。

自贸区立法试验

推进国家立法转型

中国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渐次推进，

仰赖于自贸区的法治试验， 就其狭义范

围而言， 是指立法试验。

首先， 运用暂时调整（停止） 法律

适用方法与自贸试验区条例， 使试验性

制度得以在各自贸区应用。

其次， 国家相关立法在修订中吸收

体现了自贸区试验成熟的制度。 如公司

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在上海

自贸区试行后被 《公司法》 修订吸收；

暂时调整 （停止） 法律适用被 《立法

法》 所吸收。

最后， 自贸区制度的系统性集成式

改革推进了国家立法。 准入前国民待

遇+不符措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自

贸区的有效运行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改

革， 推动了面向国际高标准的《外商投

资法》 的诞生； 自贸区的投资贸易金融

改革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的出台提

供了现实的制度运作基础； 自贸区营商

环境的改善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

制定提供了制度性参照。

自贸区立法成就

地方竞争的法治新高地

为了解决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

难题的内在矛盾， 我国采取了自贸试验

区的改革策略， 自贸试验区法治开展了

多方面的试验性探索。

其一， 采取“1+3+7+1+6+3” 的

梯度推进策略， 形成东西对接、 沿边沿

江沿海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而相关省

份通过与中央相关部委沟通对接， 形成

具有地方优势与有所侧重的国家战略任

务的总体方案， 以竞争性态势争取获得

国务院批准。

这种推进策略一改改革开放初期

“摸着石头过河” 的改革哲学， 而遵循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相结合的改革

逻辑。 作为一种新的改革策略， 具有十

分浓烈的试验性探索蕴涵。 这种改革策

略通过省 （地方） 与中央部委 （中央）

的沟通博弈， 从而有效解决决策统一性

与地方治理有效性间的矛盾； 通过中央

统一布局， 缓解国家治理资源总量的有

限性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大规模

需求之间的矛盾。

其二， 以省域为单位的自贸试验区

与相对独立片区相结合。 截至目前， 自

贸试验区皆以省域为单位， 成立单独的

自贸试验区， 除了直辖市与海南省外，

其他自贸试验区基本上是由三个相对独

立的自贸片区组成。 这些片区都坐落于

省域内的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或地级

市， 且区域范围大致为 120 平方公里左

右。 这种自贸试验区辖区的设计与分

布， 可以鼓励省域地方竞争与省域内不

同城市间的竞争， 从而有效解决提升地

方整体效应与不同层级政府利益诉求之

间的矛盾。

其三， 以经贸改革为导向与政府职

能转变相结合。 自贸试验区改革以对标

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为导向， 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

自贸试验区既要在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

规则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体制上取得突

破， 更应探索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政

府治理模式创新，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 促进政府从“管制

型” 向“服务型” 转变。 由此， 探索解

决经济发展要求国家放权与政治发展要

求国家集权之间的矛盾。

自贸区法治的上述探索， 促进自贸

区立法成就了地方竞争的法治新高地：

其一，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在自贸区

改革中充分运用。 深圳在前海合作区与

社会主义示范区建设中， 珠海在横琴合

作区改革， 海南在自贸区与自贸港建设

中都在充分利用经济特区授权立法， 使

得自贸区制度具有“创新先行性” 与

“变通性” 特点。

其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 浦

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引领上海自贸区及临

港新片区改革与社会主义引领区改革。

浦东新区法规的运用， 使浦东新区成为

又一法治创新新高地。

其三， 海南根据 《海南自贸港法》

获得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 海南因此

可以自主制定自贸港方面的法规， 引领

自贸区发展。 上述法治新高地的出现，

为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框架下， 地方的

“逐高竞争” 机制提供了动力源泉。 同

时， 这些法治新高地也为中国参与国际

治理提供了源泉活水。

我国需要一部

统一的《(*.0》

站在自贸区改革十周年的节点上，

对于自贸试验区立法的未来， 有如下期

盼。

其一， 为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多的立

法试验。 中国正走向新时代更加高水平

开放的阶段， 亟需规制、 规则、 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 而自贸区立法试验可以为

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多制度参考。

其二， 为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谈

判提供更多的“压力测试”。 中国在争

取加入 CPTPP 等区域国际经贸规则，

亟需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压力测试”，

自贸试验区的立法要为“压力测试” 提

供法律保障。

其三， 为自贸区提升战略的实施提

供法治保障。 自贸区提升战略的实施，

是自贸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亟需自贸区

立法提供法治保障。

其四， 可复制可推广机制的法制

化。 自贸区改革的经验与措施的可复

制、 可推广是自贸区设立所具备的重要

作用之一， 可复制可推广的程序与机制

必须法制化， 以克服行政恣意行为， 不

仅始终确保在法治框架下推进改革， 同

时也促进了国家及地方立法的不断完

善。

其五， 《自贸区法》 的颁行。 我国

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自贸区 （港），

而是需要多个自贸区（港） 协同发挥作

用。 未来， 自贸试验区经过不断发展，

也会逐步形成自贸区 （港）。 因此， 我

国需要一部统一的 《自贸区法》， 用以

规范自贸试验区、 自贸区（港） 未来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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